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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津县引黄调蓄（固头）工程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咨字（2022）第 091086号

我们接受委托，对延津县引黄调蓄（固头）工程（以下简称“本

项目”）提供了财务评估咨询服务。我们的咨询服务是基于财政部《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

知》（财预〔2017〕89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号）及债券发行管理相关政策文件的要求，了解延津县引

黄调蓄（固头）工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后而实施的。延津县水

利局的责任是提供与本次咨询服务相关的一切资料，并保证其真实、

准确、完整。我们的责任是根据延津县水利局提供的资料提供咨询服

务，并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我们的咨询服务是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相关规定

计划和实施的，这些包括询问相关人员、查阅相关资料、分析重要财

务数据等。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为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提供了合

理的基础。由于我们咨询服务的范围和程序有别于鉴证工作，因此不

发表鉴证意见。我们实施的工作主要是对延津县引黄调蓄（固头）工

程偿债能力情况提供咨询建议，并对其他非财务事项予以适当关注。

本专项咨询仅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本次及后续批次发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及分发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一、简称与定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根据上下文应另做解释，否则下列简称和术语

具有以下含义：



2

“本报告”
指由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于 2022年 8月 4日出具的咨询报告

“本所会计师”或“我们”
指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进

行本次咨询的工作小组

“资料”
指本所咨询工作小组从延津县水利局或有关部门

获取的与咨询相关的文件、资料和信息

“本次发债项目”或“本项目” 指延津县引黄调蓄（固头）工程

本报告所使用的简称、定义、目录以及各部分的标题仅供查阅方

便之用：除非根据上下文应另做解释，所有关于参见某部分的提示均

指本报告中的某一部分。

二、方法与限制

（一）本次咨询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如下：

1.查阅相关文件、资料与信息；

2.与项目单位或主管单位人员会面与交谈。

（二）本报告基于下述假设：

1.所有提交给我们的文件原件均是真实的，所有提交文件的复印件

与其原件均是一致的；

2.所有提交给我们的文件均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签署和递交；

3.所有提交给我们文件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

4.所有对我们做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声明、保证（无论是书面还

是口头做出的）均为真实、准确和可靠的；

5.描述或引用咨询事项时涉及的事实、信息和数据是项目申报单位

提供给我们的有效的事实和数据；

6.除特别注明外，财务数据币种为人民币，金额单位为万元；

7.我们会在咨询之后，根据具体情况对某些事项进行跟踪核实和确

认，但不保证在咨询之后某些情况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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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概况

（一）项目情况

1.项目位置

本项目位于延津县城西固头附近西环路东侧，供水范围为延津县

祥符朱灌区下游延津县潭龙街道、文岩街道西北部，灌溉面积 4.62万

亩，在调蓄灌溉的同时并兼有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作用。

2.项目参与主体

延津县水利局为本项目主管部门，延津县水利局为债券资金申请

单位，负责项目准备、方案编制、政府债券申报使用和项目实施等工

作。

项目单位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延津县水利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10726005554811M

住所 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城关镇西街利民路 13号

负责人 汪洪海

登记机关 延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3.建设规模及内容

根据《延津县引黄调蓄（固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延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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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延津县引黄调蓄（固头）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延发改〔2021〕160号）、《关于对延津县引黄调蓄

（固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的批复》（延发改〔2022〕43号）：

延津县引黄调（固头）工程总库容 313 万 m³，灌溉兴利库容 256 万

m³，总占地面积 1,196.439亩，水面面积 1,040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调蓄池、新建进水闸 1座、出水闸 3座、提灌站 3座。

（二）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属于新建项目，项目计划建设期 2年。

（三）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式

1.投资估算

本工程静态总投资 60,624.31 万元。其中工程部分静态总投资

32,137.07万元，移民环境部分静态总投资 28,487.24万元。

工程部分静态总投资 32,137.07万元，其中建筑工程 24,477.41万

元，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675.46万元，金属结构及安装工程 174.04万

元，临时工程 1,116.82万元，独立费用 2,771.79万元，预备费 2,921.55

万元。

工程移民环境部分静态总投资 28,487.24万元，其中征地移民工程

27,320.65万元，环保 252.35万元，水保 914.24万元。项目投资估算表

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独立费用 合计

一 工程部分投资 25,715.89 727.84 2,771.79 29,215.52

（一） 第一部分建筑工程 24,477.41 24,477.41

1 主体建筑工程 23,557.83 23,557.83

1.1 调蓄池工程 20,052.77 20,052.77

1.2 出水渠工程 367.43 367.43

1.3 建筑物工程 786.57 78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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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独立费用 合计

1.4 灌片工程 2,351.06 2,351.06

2 交通工程 419.36 419.36

3 房屋建筑工程 385.62 385.62

4 供电工程 67.50 67.50

5 其他建筑工程 47.12 47.12

（二） 第二部分机电设备及安装 99.08 576.38 675.46

1 水力机械设备及安装 66.72 144.45 211.17

2 供电设备及安装 22.19 40.22 62.41

3 消防设施 1.44 1.44

4 管理工程 10.17 390.27 400.44

（三） 第三部分金属结构及安装 22.58 151.46 174.04

（四） 第四部分临时工程 1,116.82 1,116.82

1 施工交通工程 180.00 180.00

2 施工场外供电工程 48.00 48.00

3 施工房屋建筑工程 384.59 384.59

4 其他施工临时工程 504.23 504.23

（五） 第五部分独立费用 2,771.79 2,771.79

1 建设管理费 1,080.07 1,080.07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378.54 378.54

3 生产准备费 218.17 218.17

4 科研勘测设计费 976.01 976.01

5 其他 119.00 119.00

（六） 预备费 2,921.55

1 基本预备费 2,921.55

二
征迁水保生态环境部分投

资
28,487.24

1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 27,320.65

2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914.24

3 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252.35

三 工程总投资 60,624.31

备注：本表格中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合计不符，为四舍五入所

致。

2.资金筹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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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资金筹措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来源 金额 占比

财政预算资金 30,624.31 50.51%

专项债券资金 30,000.00 49.49%

合计 60,624.31 100.00%

除专项债券和财政资金外，本项目无其他融资计划。资金筹措不涉

及 PPP及其他融资安排。

3.分年度投资计划

本项目根据计划建设进度的资金需求，资金到位计划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来源 第 1年 第 2年 合计

财政预算资金 10,000.00 20,624.31 30,624.31

专项债券资金 1,000.00 29,000.00 30,000.00

合计 11,000.00 49,624.31 60,624.31

注：本项目建设期内债券利息由财政资金进行支付。

4.债券资金使用合规性

根据债券资金使用要求，专项债券资金不得用于市场化运作的非

公益性或公益性较弱的项目，不得用于置换存量债务，不得用于企业

补贴及偿债，不得用于支付利息，不得用于 PPP项目，不得用于党政

机关办公用房、技术用房等各类楼堂馆所，不得用于城市大型雕塑、

景观改造等各类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不得用于房地产开发项目，不

得用于一般性企业生产线或生产设备，不得用于租赁住房建设以外的

土地储备，不得用于主题公园等商业设施。根据项目单位出具的说明，

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使用不存在上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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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付债券本息情况

本项目计划申请使用债券资金总额 30,000.00 万元，其中：2023

年已申请 1,000.00 万元，2024 年计划申请使用 29,000.00 万元，2024

年已申请 10,000.00万元，本次申请使用 2,100.00万元。假设债券票面

利率 4.50%，期限 10年，在债券存续期每半年付息一次，债券存续期

第 4-6年每年的还本日偿还本金的 12%，第 7-10年每年的还本日偿还

本金的 16%，已兑付本金不再计息。

债券还本付息表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增加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合计

第 1年 1,000.00 1,000.00 4.50% 45.00 45.00

第 2年 1,000.00 29,000.00 30,000.00 4.50% 1,350.00 1,350.00

第 3年 30,000.00 30,000.00 4.50% 1,350.00 1,350.00

第 4年 30,000.00 120.00 29,880.00 4.50% 1,350.00 1,470.00

第 5年 29,880.00 3,600.00 26,280.00 4.50% 1,344.60 4,944.60

第 6年 26,280.00 3,600.00 22,680.00 4.50% 1,182.60 4,782.60

第 7年 22,680.00 3,640.00 19,040.00 4.50% 1,020.60 4,660.60

第 8年 19,040.00 4,800.00 14,240.00 4.50% 856.80 5,656.80

第 9年 14,240.00 4,800.00 9,440.00 4.50% 640.80 5,440.80

第 10年 9,440.00 4,800.00 4,640.00 4.50% 424.80 5,224.80

第 11年 4,640.00 4,640.00 0.00 4.50% 208.80 4,848.80

合计 30,000.00 30,000.00 9,774.00 39,774.00

注：假设各年起始点为发行日，当年利息为从发行日推后的一个

完整会计年度最后一天计算的利息，以此类推。

五、经营现金流分析

（一）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1.预测期内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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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测期内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预测期内对项目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实施方案顺利建设、投产运营；

5.预测期内项目收费、人工成本等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项目造成的重大不利影

响；

7.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项目运营模式

项目运营期内，延津县水利局将清表土地交付至延津县自然资源

部门，延津县自然资源部门将土地出让收入缴入地方非税国库土地专

用账户，延津县财政局根据延津县自然资源部门的清算报告将项目收

益偿还债券本息。

（三）项目运营收入分析

本项目现金流入为项目腾出土地的出让收入。

根据河南省水利厅作出的《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延津县引黄调蓄（固

头）工程有关情况说明的函》：延津县引黄调蓄（固头）工程已纳入

《河南省四水同治规划（2021-2035年）》（豫政办〔2021〕84号）中，

已纳入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相关规划的重大水利建设项目，可以使用与

项目有关联的土地或土地指标出让收益作为偿债资金来源。

（1）数量

根据延津县人民政府以及延津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本项目

出让土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出让土地共计 7块，合计约 690.27亩，为

本级政府拥有的土地，非已发行的土地储备、棚改专项债对应地块，

也非已做抵押土地。

出让土地情况以及位置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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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四至范围 面积（亩） 规划性质

1 地块一 规划 4号路东、固头引黄调蓄项目西、滨湖路南 约 163.66 二类居住

2 地块二 规划 4号路东、固头引黄调蓄项目西、滨湖路南 约 99.32 二类居住

3 地块三 规划 4号路东、固头引黄调蓄项目西、滨湖路南 约 108.47 二类居住

4 地块四 规划 4号路东、固头引黄调蓄项目南、民安路西 约 124.64 二类居住

5 地块五 规划 4号路东、固头引黄调蓄项目南、民安路西 约 72.41 二类居住

6 地块六 规划 4号路东、固头引黄调蓄项目南、民安路西 约 66.89 二类居住

7 地块七 规划 4号路东、固头引黄调蓄项目南、民安路西 约 54.88 二类居住

合计 约 690.27

（2）价格

根据中国土地市场网，本项目拟出让土地参考价格如下：

年度 电子监管号 宗地位置 用途 面积（亩）
土地出让

金（万元）

单价（万

元/亩）

2022年 4107262022B00022

新长南线北

侧、民生路

东侧、胜利

路南侧

商住用地 78.70 8,656.61 110.00

2021年 4107262021B01415
新长南线南

侧、西环路

西侧

商住用地 71.37 7,351.37 103.00

2021年 4107262021B00595
平安大道与

西安大道交

叉口西北角

商住用地 13.35 1,601.71 120.00

2020年 4107262020B00481
西环路与 3
号路交叉口

东南角

商住用地 81.44 9,772.41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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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电子监管号 宗地位置 用途 面积（亩）
土地出让

金（万元）

单价（万

元/亩）

2020年 4107262020B00472-1
平安大道北

侧、规划 10
号路西侧

商住用地 71.18 10,306.49 144.80

2020年 4107262020B00469
永安大道北

侧、民生路

西侧

商住用地 5.38 591.59 110.00

2020年 4107262020B00133-1
永安大道北

侧、民生路

东侧

商住用地 1.42 163.43 115.00

基于谨慎性原则，本项目居住用地出让价格参考以上价格的均价，

按照 115.00万元/亩进行测算，基于谨慎性原则，预测期内本项目土地

出让价格暂不考虑增长。

（3）出让计划

假设本项目可出让土地在债券存续的第 3-11年出让，具体出让情

况如下：

项目
出让面积（亩）

合计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第 7年 第 8年 第 9年 第 10年 第 11年

居住用地 76.70 76.70 76.70 76.70 76.70 76.70 76.69 76.69 76.69 690.27

（四）项目运营成本分析

项目土地出让现金流出主要包含以下各项内容：

类型 征收标准

（1）土地出让基金及费用

其中：上解

省财政费用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关于落实土地出让金 3%省统一管理使用规定的通知》（豫财办综

〔2007〕44号）规定，按照土地出让总价的 3%提取。

农业土地开

发资金

按照《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

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4〕49号）、《财政部国土资源

部关于印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建〔2004〕174号）和《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中国

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省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

让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综〔2004〕103号）。农业

土地开发资金=土地出让面积×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标准×30%。根据

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等别划分，荥阳市标准为 25.00元/平方米。

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 号）和《河南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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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征收标准

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财政厅国土资源厅河南省土地专项资金管理

试行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09〕38号）的规定，按照土地出让

总价 2%提取。

保障性安居

工程资金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

资金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5号）以及《河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若干意见》（豫政〔2011〕
84号）的规定，按照土地出让总价的 3%提取。

土地开发费

用

根据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6〕68号），从招、拍、挂出让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收入中计提土地出让业务费。一般按招标、

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的 2%
比例执行。

新增建设用

地土地有偿

使用费

依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部分地区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

偿使用费征收等别的通知》（财综〔2009〕24 号），荥阳市 16.00
元/平方米。

（2）土地收益提取各类资金

其中：教育

资金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

的通知》（财综〔2011〕62号）以及《河南省财政厅教育厅关于贯

彻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豫财综〔2011〕
94号）的规定，按照土地出让净收益的 10%提取。

农田水利建

设资金

根据《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48号）以及《河南省财政厅水利

厅关于贯彻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

知》（财综〔2011〕48号）的规定，按照土地出让净收益的 10%提

取。

（3）职工薪酬

本项目工勤人员 30人负责项目日常运营，根据 2021 年河南统计

年鉴，新乡市 2018年人均工资为 38,784.00元/年、2019年人均工资为

41,373.00元/年、2020年人均工资为 46,784.00元/年。基于谨慎性原则，

本项目人均工资及福利费按 5.00万元/年计算。

根据国家年度统计公报，2019年、2020年、2021年居民消费价格

上涨幅度分别为 2.90%、2.50%、0.90%，三年平均涨幅为 2.10%，考虑

物价上涨因素，该项成本按照每年上涨 2.10%的增长率进行测算

（4）运营维护修理费

运营维护修理费主要包括项目日常维护和设备维修等费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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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 30年折旧摊销，残值 5%，运营期第一年运营维护修理费按折旧

摊销的 10%计提，即 60,624.31*0.95/30*10%=191.98万元，基于谨慎性

原则，该项费用按每年增加 2.10%进行测算。

（5）管理及其他费用

本项目管理及其他费用主要包含项目运营过程中管理活动产生相

关费用以及其他无法预计的费用，按每年项目收入的 1%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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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净收益分析

本项目运营收益为经营收入扣除经营成本（不考虑债券利息）后的息前收益。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合计
计算期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第 7年 第 8年 第 9年 第 10年 第 11年

一、出让收入 79,381.05 8,820.50 8,820.50 8,820.50 8,820.50 8,820.50 8,820.50 8,819.35 8,819.35 8,819.35

收储土地类型及面积（亩） 690.27 76.70 76.70 76.70 76.70 76.70 76.70 76.69 76.69 76.69

单价 115.00 115.00 115.00 115.00 115.00 115.00 115.00 115.00 115.00

二、成本合计 27,235.13 2,996.06 3,003.25 3,010.59 3,018.07 3,025.71 3,033.51 3,041.12 3,049.26 3,057.56

1.土地出让基金及费用 9,019.59 1,002.22 1,002.22 1,002.22 1,002.22 1,002.22 1,002.22 1,002.09 1,002.09 1,002.09

上解省财政费用 2,381.46 264.62 264.62 264.62 264.62 264.62 264.62 264.58 264.58 264.58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345.15 38.35 38.35 38.35 38.35 38.35 38.35 38.35 38.35 38.3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1,587.63 176.41 176.41 176.41 176.41 176.41 176.41 176.39 176.39 176.39

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 2,381.46 264.62 264.62 264.62 264.62 264.62 264.62 264.58 264.58 264.58

土地开发费用 1,587.63 176.41 176.41 176.41 176.41 176.41 176.41 176.39 176.39 176.39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736.26 81.81 81.81 81.81 81.81 81.81 81.81 81.80 81.80 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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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计
计算期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第 7年 第 8年 第 9年 第 10年 第 11年

2.土地收益提取各类资金 14,072.34 1,563.66 1,563.66 1,563.66 1,563.66 1,563.66 1,563.66 1,563.46 1,563.46 1,563.46

教育资金 7,036.17 781.83 781.83 781.83 781.83 781.83 781.83 781.73 781.73 781.73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7,036.17 781.83 781.83 781.83 781.83 781.83 781.83 781.73 781.73 781.73

3.职工薪酬 1,469.10 150.00 153.15 156.37 159.65 163.00 166.42 169.91 173.48 177.12

4.运营维护修理费 1,880.28 191.98 196.01 200.13 204.33 208.62 213.00 217.47 222.04 226.70

5.管理及其他费用 793.81 88.21 88.21 88.21 88.21 88.21 88.21 88.19 88.19 88.19

三、收益 52,145.92 5,824.44 5,817.25 5,809.91 5,802.43 5,794.79 5,786.99 5,778.23 5,770.09 5,761.79

（六）现金流量分析

项目运营期内，本项目各年累计现金流量在还本付息后均为正值，不存在资金缺口。具体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合计 建设期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第 7年 第 8年 第 9年 第 10年 第 11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经营活动收入 79,381.05 8,820.50 8,820.50 8,820.50 8,820.50 8,820.50 8,820.50 8,819.35 8,819.35 8,819.35

经营活动支出（不含税费） 27,235.13 2,996.06 3,003.25 3,010.59 3,018.07 3,025.71 3,033.51 3,041.12 3,049.26 3,057.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52,145.92 5,824.44 5,817.25 5,809.91 5,802.43 5,794.79 5,786.99 5,778.23 5,770.09 5,761.7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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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合计 建设期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第 7年 第 8年 第 9年 第 10年 第 11年

建设成本支出（不含建设期利

息）
60,624.31 60,624.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60,624.31 -60,624.31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财政资金 30,624.31 30,624.31

债券资金 30,000.00 30,000.00

银行借款

偿还债券本金 30,000.00 120.00 3,600.00 3,600.00 3,640.00 4,800.00 4,800.00 4,800.00 4,640.00

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支付债券利息 8,379.00 1,350.00 1,350.00 1,344.60 1,182.60 1,020.60 856.80 640.80 424.80 208.80

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22,245.31 60,624.31 -1,350.00 -1,470.00 -4,944.60 -4,782.60 -4,660.60 -5,656.80 -5,440.80 -5,224.80 -4,848.80

四、净现金流量 13,766.92 4,474.44 4,347.25 865.31 1,019.83 1,134.19 130.19 337.43 545.29 912.99

五、累计现金流量 13,766.92 4,474.44 8,821.69 9,687.00 10,706.83 11,841.02 11,971.21 12,308.64 12,853.93 13,7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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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息覆盖倍数

上述测算，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能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

并假设项目预测收益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以全部实现，专项债券存续期

内可用于偿还债券本息的项目相关收益为 52,145.92万元；计算的本息

覆盖倍数为 1.31。本息覆盖倍数具体计算明细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债券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债券偿还 利息支付 本息合计

第 1年 45.00 45.00

第 2年 1,350.00 1,350.00

第 3年 1,350.00 1,350.00 5,824.44

第 4年 120.00 1,350.00 1,470.00 5,817.25

第 5年 3,600.00 1,344.60 4,944.60 5,809.91

第 6年 3,600.00 1,182.60 4,782.60 5,802.43

第 7年 3,640.00 1,020.60 4,660.60 5,794.79

第 8年 4,800.00 856.80 5,656.80 5,786.99

第 9年 4,800.00 640.80 5,440.80 5,778.23

第 10年 4,800.00 424.80 5,224.80 5,770.09

第 11年 4,640.00 208.80 4,848.80 5,761.79

合计 30,000.00 9,774.00 39,774.00 52,145.92

本息覆盖倍数 1.31

注：本项目建设期内债券利息由财政资金进行支付。

六、总体评价结果

经过我们整体测算与评估分析，本项目本息覆盖倍数符合财政部

对地方政府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并以项目建成

后的运营收益对应的充足、稳定的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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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使用限制

本报告只能用于本评价报告载明的评价目的和用途。评价报告的

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相关风险与本所及执业注

册会计师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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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津县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日昇咨字[2022]第 1024号

河南日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接受委托，对延津县 30万亩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号——预测性财

务信息的审核》进行的，在审核过程中我们结合延津县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项目的具体情况，实施了座谈、计算、分析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现

将审核情况和总体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应付本息情况

延津县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60,000.00

万元。其中，2023年度已发行 20,000.00万元，2024年度计划发行 40,000.00万

元。假设债券票面利率 4.50%，期限十年，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债券存续期

第 4-6年每年的还本日偿还本金的 12.00%，第 7-10年每年的还本日偿还本金的

16.00%，已兑付本金不再计息。自使用专项债券之日起十年年债券存续期应还

本付息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增加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利率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

第 1 年 20,000.00 20,000.00 4.50% 900.00 900.00

第 2 年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4.50% 2,700.00 2,700.00

第 3 年 60,000.00 60,000.00 4.50% 2,700.00 2,700.00

第 4 年 60,000.00 2,400.00 57,600.00 4.50% 2,700.00 5,100.00

第 5 年 57,600.00 7,200.00 50,400.00 4.50% 2,592.00 9,792.00

第 6 年 50,400.00 7,200.00 43,200.00 4.50% 2,268.00 9,468.00

第 7 年 43,200.00 8,000.00 35,200.00 4.50% 1,944.00 9,944.00

第 8 年 35,200.00 9,600.00 25,600.00 4.50% 1,584.00 11,184.00

第 9 年 25,600.00 9,600.00 16,000.00 4.50% 1,152.00 10,752.00

第 10 年 16,000.00 9,600.00 6,400.00 4.50% 720.00 10,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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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增加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利率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

第 11 年 6,400.00 6,400.00 4.50% 288.00 6,688.00

合计 60,000.00 60,000.00 19,548.00 79,548.00

二、现金净流入

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延津县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预计在债券存续期第二年开始运营并

能够实现现金流入。

根据延津县农业农村局提供的项目资料和调查结果，本项目收入主要为新

增产能收益。

2、净现金流入

以延津县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建成后以新增产能收益为基础，考

虑其他费用和税费等，按照保守性原则，可用于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合计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项目净收益 99,222.06 11,171.40 10,909.04 10,641.17 10,367.69

续表

项目 第 6年 第 7年 第 8年 第 9年 第 10年 第 11年

项目净收益 10,088.46 9,803.37 9,512.29 9,215.10 8,911.67 8,601.87

三、项目收益和现金流覆盖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项目收益为延津县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在债券存续期间的现金净

流入，建设期需支付的资金利息由区财政资金统筹安排。在具体预测说明披露

的各项假设前提下，延津县 30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本息覆盖倍数为

1.34。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净收益 债券本金及利息 现金结余 覆盖倍数

99,222.06 79,548.00 19,674.06 1.25

四、总体评价

经上述测算，在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

10 年期债券存续期运营收入合计为 236,643.80 万元、运营成本合计为

137,421.74万元，偿债净收益合计为 99,222.06万元。

本次评价的延津县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预期收入对应的收益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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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五、其他需说明事项

1、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延津县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申报专项债

券及后续发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2、本次预测以在具体预测说明披露的各项假设为前提进行并得到相应的预

测结果，若上述假设前提发生变化，则应相应的调整总体评价结论。

附件：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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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说明

一、项目建设背景

根据对目前耕地现状进行调研，通过调查，经过历年涉农资金的建设，目

前，由于成井地质条件不同，多数机井成井深度 40m 左右，长期难以发挥正常

灌溉功能，部分老井需要重新洗井并配套高标准的井堡等；许多沟壑并未衬砌

或衬砌损坏，水源难以流动，排水困难。结合当地调查实际情况，部分沟道有

淤积、甚至填平，需要进行清淤、疏挖；项目区交叉建筑物配套不足，同时，

部分路沟交叉处建筑物损毁严重、少数交叉区域缺建筑物；原来投资项目年代

较久，项目投资低，道路标准低，不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部分道路路面损

坏，需修缮；现有农田防护与生态保持工程不能满足现状农业生产需要，还有

进一步提升的需求。

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项目进一步加大了科技投入力度，通过对农民开展农

业科技培训，提高科技种田水平。大力推广应用农业节水、节肥、节能等新技

术、新成果，引导群众改变传统的耕作栽培方式，实行标准化生产，发展无公

害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同时，引导推进土地规

模经营，发展农业优势特色产业，把项目区建设成为优质小麦、玉米等生产基

地，促进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

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建设地点

本项目位于四个片区实施，分别为：北部片区、中部片区、西南片区、黄

淮农场试验区等。

其中：北部片区涉及北王庄、万户营、龙王庙、八里庄村、班干村、马

村、小韩村等 23个行政村；中部片区涉及小渭、集北、集南、朱庄、梨园等

27个行政村；西南片区涉及石河村、石堤村、辛堤村、袁河村、奡村、新丰堤

村等 29个行政村；黄淮农场试验区涉及东史固、西史固、沙庄、大佛村等 26

个行政村。

（二）建设规模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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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延津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延津县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变更的批复》（延发改〔2022〕182号）文件以及《延津县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主要涉及塔铺街道、潭

龙街道、石婆固镇全域，魏邱乡、司寨乡、胙城乡、马庄乡部分村庄，共涉及

7个乡（镇、街道）105 个行政村，涉及人口 13.29 万人，耕地面积 30.05 万

亩。主要建设内容为：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

程、农田输配电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智慧农业工程、宣传展

示工程及综合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包括综合信息服务中心、综合信息管理平

台、“天空地一体化”综合信息监测网等）。

（三）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 1年。

（四）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式

1、资金估算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96,353.42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84,612.25万元，工程

建设其他费用 4,581.48万元，基本预备费 4,459.69万元，建设期利息 2,700.00

万元。

项目投资估算表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名称

建筑

工程费

安装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其他

费用
合计

一 工程费用 68,228.12 1,342.50 1,5041.63 84,612.25

1 北部片区 20,235.88 2825.78 23,061.66

2 中部片区 19,683.53 575.50 2464.50 22,723.53

3 西南片区 13,402.73 4137.80 17,540.53

4 黄淮农场试验区 14,905.98 1135.35 16,041.33

5 综合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 767.00 4478.20 5,245.20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581.48 4,581.48

1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 49.61 49.61

2 项目建设管理费 881.82 881.82

3 工程勘察费 338.45 338.45

4 工程设计费 1,236.01 1,236.01

5 工程监理费 1,064.59 1,06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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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建筑

工程费

安装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其他

费用
合计

6 招标代理服务费 62.66 62.66

7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186.82 186.82

8 工程保险费 253.84 253.84

9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 423.06 423.06

10 劳动安全卫生评审费 84.61 84.61

三 基本预备费 4,459.69

四 建设投资(一+二+三) 93,653.42

备注：若本表格中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合计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2、资金筹措计划

本项目资金筹措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来源 2023年 2024年 合计 占比

财政预算资金 36,353.42 36,353.42 37.73%

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62.27%

合计 56,353.42 40,000.00 96,353.42 100.00%

占比 58.49% 41.51% 100.00%

除专项债券及财政预算资金外，本项目无其他融资计划。资金筹措不涉及

PPP及其他融资安排。

3、分年度投资计划

本项目根据计划建设进度的资金需求，资金到位计划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筹措 资金来源 2023年 2024年 合计

1.资本金 财政预算资金 36,353.42 36,353.42

2.债务资金 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合计 56,353.42 40,000.00 96,353.42

占比 58.49% 41.51% 100.00%

注：项目建设期债券利息由财政资金进行支付。

4、债券资金使用合规性

根据债券资金使用要求，专项债券资金不得用于市场化运作的非公益性或

公益性较弱的项目，不得用于置换存量债务，不得用于企业补贴及偿债，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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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付利息，不得用于 PPP项目。不得用于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技术用房等

各类楼堂馆所，不得用于城市大型雕塑、景观改造等各类形象工程和政绩工

程，不得用于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得用于一般性企业生产线或生产设备，不得

用于租赁住房建设以外的土地储备，不得用于主题公园等商业设施。根据项目

单位出具的说明，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使用不存在上述负面清单情况。

（五）项目参与主体基本情况

延津县农业农村局为本项目主管部门，延津县农业农村局为债券资金申请

单位，负责项目准备、方案编制、政府债券申报使用和项目实施等工作。

项目单位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延津县农业农村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10726MB1655746Q

机构性质 机关

法定代表人 杨志刚

机构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建设路 249号

赋码机关 中共延津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延津县农业农村局无存量无隐性债务，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政府机

关，具备作为本项目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延津县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预期收益主要为新增产能收益。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1、预测期内国家政策、法律以及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变

化；

2、预测期内国家税收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3、预测期内项目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4、预测项目能够按计划建成并投入运营；

5、预测期内经营运作不会受到诸如能源、原材料、人员、交通、电信、水

电供应等的严重短缺和成本中客观因素的巨大变化而产生的不利影响；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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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债券申请单位为延津县农业农村局，主管部门为延津县农业农村

局。根据项目实际建设及运营计划，项目资产登记单位为延津县农业农村局，

项目建设及运营单位均为延津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项目债券资金使用，由延津县农业农村局按照建设进度，向当地财政

局申请，经审核后拨付。

关于项目收益收缴，由延津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将项目产生的收益归集，并

按当地财政局的要求上缴。

关于债券本息偿付，由延津县农业农村局根据运营情况及时向延津县财政

局上缴项目运营收益，由延津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准备需要到期支付的债券

本息，并逐级向上级财政缴纳本期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

项目收入扣除成本后，资金按照“专项管理、分账核算、专款专用、跟踪

问效”的原则，加强项目专项补助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

用。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确主管部门及职

责，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四）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

1、项目收入预测

项目建成后，收入来源于新增产能收益。

（1）新增产能收益

①现状

延津县近年来，加强对农田设施的投资力度，100万亩农田中有 65.5万为

高标准农田。

根据对目前耕地现状进行调研，通过调查，经过历年涉农资金的建设，目

前，由于成井地质条件不同，项目区成井深度普遍有 30m、40m和 50m等不同

规格，而早期投资的项目建设标准低，多数机井成井深度 40m左右，长期难以

发挥正常灌溉功能，部分老井需要重新洗井并配套高标准的井堡等。

经现场调研和向延津水利局咨询，许多沟壑并未衬砌或衬砌损坏，水源难

以流动，排水困难。结合当地调查实际情况，部分沟道有淤积、甚至填平，需

要进行清淤、疏挖。

②改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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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设内容为：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

程、农田输配电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智慧农业工程、宣传展

示工程及综合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包括综合信息服务中心、综合信息管理平

台、“天空地一体化”综合信息监测网等）。

土壤改良施用土壤调理剂，有机肥，有机水溶肥以提高土地肥力；灌溉与

排水工程建设深机井、改善现有机井、铺设管道、水泵，配备各类喷灌机等均

为提升耕地产成效益工程，均为了提升耕地质量等级所做。

③数量：

通过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耕地面积 30.05万亩，项目区灌溉保证率、排水

条件得到提高，同时通过培肥地力，土壤养分状况也有显著改善，带动了全区

耕地质量等级的提高。项目区现状耕地质量等级在 5-6等之间，当地的地力等

级可以提高一个等级。项目实施前后粮食作物产能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粮食作物 实施前(kg/亩) 实施后(kg/亩) 差额(kg/亩)

1 小麦 420.00 500.00 80.00

2 玉米 550.00 645.00 95.00

合计 175.00

项目实施前小麦生产能力为 420.00kg/亩，项目实施后为 500.00kg/亩；项目

实施前玉米生产能力为 550.00kg/亩，项目实施后为 645.00kg/亩。项目实施后，

将耕地质量提升一个等级，土地产能提升仅为改造后一年土地产能，则实施后

粮食作物产能差额为 175.00kg/亩。

④价格：

经查询，河南省范围内同类型案例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竞得人
竞得批

次

指标

来源
竞得情况(kg)竞得单价(元

/100kg)
总价款

（元）

已缴纳保证金额

（元）

1
济源产城融合

示范区管理委

员会

2022117邓州

市
200,000.00 4,500.00 9,000,000.00 4,000,000.00

2 兰考县自然资

源局
2022115邓州

市
181,400.00 5,000.00 9,070,000.00 3,628,000.00

3 荥阳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2022100邓州

市
120,000.00 5,000.00 6,000,000.00 2,400,000.00

4 焦作市交通运

输局
2022087邓州

市
569,200.00 4,500.00 25,614,000.00 11,384,000.00

5 焦作市交通运

输局
2022086邓州

市
782,200.00 4,500.00 35,199,000.00 15,64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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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竞得人
竞得批

次

指标

来源
竞得情况(kg)竞得单价(元

/100kg)
总价款

（元）

已缴纳保证金额

（元）

6 荥阳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2022075邓州

市
72,052.00 5,000.00 3,602,600.00 1,441,040.00

7 伊川县人民政

府
2022074邓州

市
136,400.00 5,000.00 6,820,000.00 2,728,000.00

8 汝阳县自然资

源局
2022072邓州

市
2,100.00 5,000.00 105,000.00 42,000.00

9 伊滨经开区(示
范区)管委会

2022062邓州

市
100,000.00 5,000.00 5,000,000.00 2,000,000.00

10 项城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2022054邓州

市
182,200.00 5,000.00 9,110,000.00 3,644,000.00

11 太康县自然资

源局
2022053邓州

市
100,000.00 5,000.00 5,000,000.00 2,000,000.00

12 清丰县自然资

源局
2022047邓州

市
204,800.00 5,000.00 10,240,000.00 4,096,000.00

13 洛阳市瀍河回

族区人民政府
2022041邓州

市
52,600.00 5,000.00 2,630,000.00 1,052,000.00

14 荣阳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2022030邓州

市
78,300.00 4,500.00 3,915,000.00 1,566,000.00

15 洛阳市洛龙区

人民政府
2022029邓州

市
13,000.00 5,000.00 650,000.00 260,000.00

16 洛阳市洛龙区

人民政府
2022028邓州

市
600.00 5,000.00 30,000.00 12,000.00

17 荣阳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2022030邓州

市
78,300.00 4,500.00 3,915,000.00 1,566,000.00

18 洛阳市洛龙区

人民政府
2022029邓州

市
13,000.00 5,000.00 650,000.00 260,000.00

19 洛阳市洛龙区

人民政府
2022028邓州

市
600.00 5,000.00 30,000.00 12,000.00

20 巩义市人民政

府
2021114邓州

市
46,000.00 5,000.00 2,300,000.00 920,000.00

21
洛阳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孟

津分局

2021110邓州

市
30,500.00 5,000.00 1,525,000.00 610,000.00

22 焦作市交通运

输局
2021100息县1,640,173.35 5,000.00 82,008,667.50 32,803,467.00

23 伊滨经开区(示
范区)管委会

2021046邓州

市
100,000.00 5,000.00 5,000,000.00 2,000,000.00

24 伊滨经开区(示
范区)管委会

2020041邓州

市
80,204.85 5,000.00 4,010,242.50 1,604,097.00

25

焦作市国土资

源局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分

局

2020038邓州

市
30,000.75 5,000.00 1,500,037.50 600,015.00

26 平均值 4,900.00

参考以上交易单价，按照谨慎性原则，本项目新增产能单价按 0.45万元/百

公斤计算，收益为一年获取，按照 10年进行平均分摊。则债券存续期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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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主营业务收入预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合计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新增产能收益 236,643.80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面积（亩） 30,050.00 30,050.00 30,050.00 30,050.00

增产量（百公斤/亩） 1.75 1.75 1.75 1.75

产能指标价格（万元/百公斤） 0.45 0.45 0.45 0.45

合计 236,643.80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续表

项目 第 6年 第 7年 第 8年 第 9年 第 10年 第 11年

新增产能收益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面积（亩） 30,050.00 30,050.00 30,050.00 30,050.00 30,050.00 30,050.00
增产量（百公斤 /
亩）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产能指标价格（万

元/百公斤）
0.45 0.45 0.45 0.45 0.45 0.45

合计 236,643.80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2、运营成本预测

本项目建成后主要包括为其他费用和税费。

（1）工资及福利费

项目运营期，设计劳动定员 114人，其中：管理人员 24人，运营期第 1年

人均年工资按 6.00万元计算；技术人员 90人，运营期第 1年人均年工资按 4.80

万元计算；根据国家年度统计公报，2019年、2020年、2021年居民消费价格上

涨幅度分别为 2.90%、2.50%、0.90%，三年平均涨幅为 2.10%，考虑物价上涨

因素，工资及福利费按照 2.10%增长。

（2）修理费

项目运营期各年设施的维护修缮、更新更换等费用按固定资产原值的

5.00%计提，且每年按照 2.10%的增速

（3）其他费用

本项目由建设单位负责项目建设、资金筹集，建成后负责项目运营，相关

交易由出让方委托河南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交易，不产生相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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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但考虑到项目运营过程中可能产生一些不可预见的支出，本项目其他费用

按照各年营业收入的 30.00%计取。

（4）税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号）规定，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

防治、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

配种和疾病防治。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7〕77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惠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22号），以“公司+农户”经营

模式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生产的企业，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运营成本预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合计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工资及福利费 6,335.93 576.00 588.10 600.45 613.06

修理费 52,993.95 4,817.67 4,918.84 5,022.14 5,127.60

其他费用 78,091.86 7,099.31 7,248.40 7,400.62 7,556.03

合计 137,421.74 12,492.98 12,755.34 13,023.21 13,296.69

续表

项目 第 6年 第 7年 第 8年 第 9年 第 10年 第 11年

工资及福利费 625.93 639.07 652.49 666.19 680.18 694.46

修理费 5,235.28 5,345.22 5,457.47 5,572.08 5,689.09 5,808.56

其他费用 7,714.71 7,876.72 8,042.13 8,211.01 8,383.44 8,559.49

合计 13,575.92 13,861.01 14,152.09 14,449.28 14,752.71 15,062.51

3、项目现金净流入

根据以上对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预测，假设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

第二年开始运营并能够产生现金净流入，在债券存续期间累计现金净流入为

99,222.06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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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运营成本 现金净流入

第 2年 23,664.38 12,492.98 11,171.40

第 3年 23,664.38 12,755.34 10,909.04

第 4年 23,664.38 13,023.21 10,641.17

第 5年 23,664.38 13,296.69 10,367.69

第 6年 23,664.38 13,575.92 10,088.46

第 7年 23,664.38 13,861.01 9,803.37

第 8年 23,664.38 14,152.09 9,512.29

第 9年 23,664.38 14,449.28 9,215.10

第 10年 23,664.38 14,752.71 8,911.67

第 11年 23,664.38 15,062.51 8,601.87

合计 236,643.80 137,421.74 99,2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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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金流量分析

债券存续期现金流量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1 经营活动收入 236,643.80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2 经营活动支出（含税费） 137,421.74 12,492.98 12,755.34 13,023.21 13,296.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99,222.06 11,171.40 10,909.04 10,641.17 10,367.69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1 建设成本支出（含建设期利息） 96,353.42 96,353.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96,353.42 -96,353.42

三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1 财政资金 36,353.42 36,353.42

2 债券资金 60,000.00 60,000.00

3 偿还债券本金 60,000.00 2,400.00 7,200.00

4 支付债券利息 18,648.00 2,700.00 2,700.00 2,700.00 2,592.00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17,705.42 96,353.42 -2,700.00 -2,700.00 -5,100.00 -9,792.00

四 净现金流量 20,574.06 - 8,471.40 8,209.04 5,541.17 575.69

五 累计现金流量 20,574.06 - 8,471.40 16,680.44 22,221.61 22,7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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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 第 6年 第 7年 第 8年 第 9年 第 10年 第 11年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1 经营活动收入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23,664.38

2 经营活动支出（含税费） 13,575.92 13,861.01 14,152.09 14,449.28 14,752.71 15,062.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10,088.46 9,803.37 9,512.29 9,215.10 8,911.67 8,601.87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1 建设成本支出（含建设期利息）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三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1 财政资金

2 债券资金

3 偿还债券本金 7,200.00 8,000.00 9,600.00 9,600.00 9,600.00 6,400.00

4 支付债券利息 2,268.00 1,944.00 1,584.00 1,152.00 720.00 288.00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9,468.00 -9,944.00 -11,184.00 -10,752.00 -10,320.00 -6,688.00

四 净现金流量 620.46 -140.63 -1,671.71 -1,536.90 -1,408.33 1,913.87

五 累计现金流量 23,417.76 23,277.13 21,605.42 20,068.52 18,660.19 20,57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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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金流覆盖还本付息的测算

本项目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60,000.00 万元。其中，2023 年度已发行

20,000.00 万元， 2024 年度计划发行 40,000.00 万元。假设债券票面利率

4.50%，期限 10年，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还本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在

债券存续期应还本付息及融资平衡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债券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偿还本金 应付利息 本息合计

第 1年 900.00 900.00

第 2年 2,700.00 2,700.00 11171.4

第 3年 2,700.00 2,700.00 10909.04

第 4年 2,400.00 2,700.00 5,100.00 10641.17

第 5年 7,200.00 2,592.00 9,792.00 10367.69

第 6年 7,200.00 2,268.00 9,468.00 10088.46

第 7年 8,000.00 1,944.00 9,944.00 9803.37

第 8年 9,600.00 1,584.00 11,184.00 9512.29

第 9年 9,600.00 1,152.00 10,752.00 9215.1

第 10年 9,600.00 720.00 10,320.00 8911.67

第 11年 6,400.00 288.00 6,688.00 8,601.87

合计 60,000.00 19,548.00 79,548.00 99,222.06

本息覆盖倍数 1.25

综上所述：本项目预期项目收益对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为

1.25，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的专项债券资金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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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 

（武陟县片区）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咨字（2022）第 091206 号 

我们接受委托，对河南省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武陟

县片区）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提供了财务评估咨询服务。我

们的咨询服务是基于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及债券发行管理相关政

策文件的要求，了解河南省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武陟县

片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后而实施的。武陟县水利局的责

任是提供与本次咨询服务相关的一切资料，并保证其真实、准确、完

整。我们的责任是根据武陟县水利局提供的资料提供咨询服务，并出

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我们的咨询服务是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相关规定

计划和实施的，这些包括询问相关人员、查阅相关资料、分析重要财

务数据等。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为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提供了合

理的基础。由于我们咨询服务的范围和程序有别于鉴证工作，因此不

发表鉴证意见。我们实施的工作主要是对河南省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

及灌区工程（武陟县片区）项目偿债能力情况提供咨询建议，并对其

他非财务事项予以适当关注。 

本专项咨询仅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本次及后续批次发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及分发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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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称与定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根据上下文应另做解释，否则下列简称和术语

具有以下含义： 

“本报告” 指由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于 2022 年 8 月 20 日出具的咨询报告 

“本所会计师”或“我们” 指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进

行本次咨询的工作小组 

“资料” 指本所咨询工作小组从武陟县水利局或有关部门

获取的与咨询相关的文件、资料和信息 

“本次发债项目”或“本项目” 指河南省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武陟县

片区）项目 

本报告所使用的简称、定义、目录以及各部分的标题仅供查阅方

便之用：除非根据上下文应另做解释，所有关于参见某部分的提示均

指本报告中的某一部分。 

二、方法与限制 

（一）本次咨询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如下： 

1.查阅相关文件、资料与信息； 

2.与项目单位或主管单位人员会面与交谈。 

（二）本报告基于下述假设： 

1.所有提交给我们的文件原件均是真实的，所有提交文件的复印

件与其原件均是一致的； 

2.所有提交给我们的文件均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签署和递交； 

3.所有提交给我们文件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 

4.所有对我们做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声明、保证（无论是书面

还是口头做出的）均为真实、准确和可靠的； 

5.描述或引用咨询事项时涉及的事实、信息和数据是项目申报单

位提供给我们的有效的事实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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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除特别注明外，财务数据币种为人民币，金额单位为万元； 

7.我们会在咨询之后，根据具体情况对某些事项进行跟踪核实和

确认，但不保证在咨询之后某些情况不发生变化。 

三、项目概况 

（一）项目情况 

1.项目位置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焦作市武陟县。 

2.项目单位 

武陟县水利局为债券资金申请单位，负责项目准备、方案编制、

政府债券申报使用和项目实施等工作。 

项目单位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武陟县水利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10823005707259E 

住所 河南省武陟县红旗路 081 号 
负责人 崔兆鑫 

登记机关 武陟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武陟县水利局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政府机关，具备作为本项

目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3.建设规模及内容 

根据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出具的《河

南省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灌区工程（武陟片区）初步设计

分解报告）》、《河南省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总干渠武陟

片段（XZ71+817～XZ91+287）分解报告（工程部分）》、《河南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河南省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豫发改农经〔2020〕103 号）、《焦作市西霞

院灌区配套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关于焦作市西霞院灌区配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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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武发改行二〔2021〕50 号），本项目主

要建设内容如下： 

工程建设范围涉及洛阳、焦作、新乡市的 2 市 3 县 1 区（吉利

区、孟州市、温县、武陵县、卫辉市，延津县）。其中武陟县负责工

程部分覆盖范围为大封、大虹桥、北郭 3 乡镇，涉及总干渠 19.47 公

里，灌区耕地面积 11.15 万亩，总投资 47,036.97 万元。 

河南省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

输水工程：新建总干渠 1 条，长 114.24 公里，新建各类建筑物 240

座。（2）灌区工程：新建和利用千支渠工条，总长 86.57 公里，其中

新建渠道 10 条，总长 77.37 公里，利用老河道 1 条，总长 9.20 公里，

新建各类建筑物 296 座。（3）连接大功灌区工程：利用改造新建输

水线路 1 条，总长 155.80 公里，其中利用段 140.05 公里，改造段 14.50

公里，新建段 1.25 公里，新建各类建筑物 32 座。本工程的工程等别

为Ⅰ等，工程规模为大（1）型。输水工程穿沁隧洞主体建筑物级别为

Ⅰ级，洪水标准同沁河河道标准；跨南水北调倒虹吸建筑物级级别为

1 级，洪水标准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标准；渠首建筑物级别为 2 级，

洪水标准为 50 年一遇；输水工程总干渠及其他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3

级，洪水标准为 30 年一遇；湿区分千、支果果道按其输水流量确定

为 5 级，洪水 10 年一遇；排灌合一的利用河道按灌溉面积和排水流

量确定为 4 级，连通大功罐区工程新建渠道按输水流量确定为 4 级，

洪水标准为 20 年一遇。 

（二）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预计开工时间 2022 年 8 月，

2024 年 7 月完工。 

（三）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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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估算 

本项目投资额 47,036.97 万元，第一部分灌区骨干工程 19,942.27

万元，第二部分输水总干渠工程 19,321.37 万元，第三部分配套工程

7,773.32 万元。投资估算表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程

费 
设备购

置费 
独立费

用 合计 

第一部分：

灌区骨干工

程 

 6,881.52 28.41 897.82 19,942.27 

一 建筑工程 6,452.65   6,452.65 

1 主体建筑工程 6,225.16   6,225.16 

1.1 三分干 3,712.43   3,712.43 

1.2 三分干一支渠 1,060.17   1,060.17 

1.3 三分干二支渠 1,452.56   1,452.56 

2 房屋建筑工程 201.14   201.14 

3 其他建筑工程 26.35   26.35 

二 机电设备及安装

工程 2.89 7.08  9.97 

三 金属结构设备及

安装工程 19.39 21.33  40.72 

四 施工临时工程 406.59   406.59 

五 独立费用   897.82 897.82 

六 预备费    390.39 

七 信息化工程投资    122.37 

八 建设征地移民补

偿部分总投资 
   10,981.87 

九 水土保持部分总

投资 
   322.88 

十 环境保护部分总

投资 
   317.01 

第二部分：

输水总干渠

工程 

 19,266.73 54.64  19,321.37 

一 建筑工程 17,906.21   17,906.21 

1 主体建筑工程 17,758.11   17,7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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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程

费 
设备购

置费 
独立费

用 合计 

1.1 渠道工程 10,248.10   10,248.10 

1.1.1 渠道开挖与填筑 2,187.10   2,187.10 

1.1.2 混凝土工程 6,036.64   6,036.64 

1.1.3 渠坡防护工程 803.85   803.85 

1.1.4 特殊土处理工程 22.50   22.50 

1.1.5 其他 1,198.01   1,198.01 

1.2 建筑物工程 7,510.01   7,510.01 

1.2.1 济河渠倒虹（2-
3.5m×3.5m） 

   1,268.81 

1.2.2 架部跌水    194.23 

1.2.3 大封镇分水闸

（1-1.6m×1.6m） 
   55.28 

1.2.4 四区涝河倒虹吸

（2-3.0m×3.0m） 
   447.15 

1.2.5 高西沟倒虹吸

（1-3.0m×3.0m） 
   305.45 

1.2.6 高东沟倒虹吸

（1-3.0m×3.0m） 
   263.69 

1.2.7 
小浪底武陟五支

渠倒虹吸（1-
1.8m×1.8m） 

   81.00 

1.2.8 桥梁工程    4,583.45 

1.2.9 沁南干渠倒虹吸

（1-3.0m×3.0m） 
   310.95 

2 供电工程 52.50   52.50 

3 其他建筑工程 95.60   95.60 

二 机电设备及安装 15.38 41.37  56.75 

1 水利机械设备 5.26 25.19  30.45 

2 供电设备及安装 10.12 16.18  26.30 

三 金属结构及安装 2.21 13.27  15.48 

四 第四部分临时工

程 1,342.93   1,342.93 

1 导流工程 40.66   40.66 

2 施工交通工程 551.40   551.40 

3 施工房屋建筑工

程 278.96   27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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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程

费 
设备购

置费 
独立费

用 合计 

4 其他施工临时工

程 471.91   471.91 

第三部分：

配套工程  
3,646.26 1,370.89 491.17 7,773.31 

一 建筑工程 3306.39   3,306.39 

1 进水前池 1.08   1.08 

1.1 土方开挖 0.35   0.35 

1.2 土方回填 0.73   0.73 

2 引水管道 1381.68   1,381.68 

2.1 管道 1014.47   1,014.47 

2.2 土方开挖 84.72   84.72 

2.3 土方回填(压实) 127.92   127.92 

2.4 
土方回填（松

方） 69.83   69.83 

2.5 镇墩 3.74   3.74 

2.6 阀门井 11.59   11.59 

2.7 过路 69.4   69.40 

3 泵站    80.17 

4 输水管网    1,802.95 

5 与原有机井连接    13.26 

6 
交叉管道拆除与

恢复 
   10.00 

7 标识牌    17.25 

二 
机电设备及安装

工程 86.26 575.06  661.31 

三 
金属结构设备及

安装工程 119.37 795.83  915.20 

四 施工临时工程 134.24   134.24 

五 独立费用   491.17 491.17 

六 基本预备费    550.83 

七 
建设征地移民补

偿投资 
   1,263.02 

八 
环境保护工程投

资静态投资 
   203.33 

九 
水土保持工程投

资静态投资 
   2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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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程

费 
设备购

置费 
独立费

用 合计 

合计  29,794.51 1,453.94 1,388.99 47,036.95 

备注：若本表格中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合计不符，均为四舍五

入所致。 

2.资金筹措计划 

本项目总投资 47,036.97万元，其中财政预算资金 7,036.97万元；

拟申请债券资金 40,000.00 万元。 

3.分年度投资计划 

本项目根据计划建设进度的资金需求，资金到位计划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筹措 第 1 年 第 2 年 合计 占比 

财政预算资金 3,000.00 4,036.97 7,036.97 14.96% 

专项债券资金 3,000.00 37,000.00 40,000.00 85.04% 

合计 6,000.00 41,036.97 47,036.97 100.00% 

占比 12.76% 87.24% 100.00%  

注：除专项债券及自有资金外，本项目无其他融资计划。资金筹

措不涉及 PPP 及其他融资安排。 

4.债券资金使用合规性 

根据债券资金使用要求，专项债券资金不得用于市场化运作的非

公益性或公益性较弱的项目，不得用于置换存量债务，不得用于企业

补贴及偿债，不得用于支付利息，不得用于 PPP 项目，不得用于党政

机关办公用房、技术用房等各类楼堂馆所，不得用于城市大型雕塑、

景观改造等各类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不得用于房地产开发项目，不

得用于一般性企业生产线或生产设备，不得用于租赁住房建设以外的

土地储备，不得用于主题公园等商业设施。根据项目单位出具的说明，

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使用不存在上述负面清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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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付债券本息情况 

本项目拟通过债券融资 40,000.00 万元，其中：其中：第一年计

划申请 3,000.00 万元，第二年计划申请 37,000.00 万元。假设债券票

面利率 4.50%，期限 10 年，从第 4 年开始还本，第 4、5、6 年每年

偿还本金的 12.00%，第 7、8、9、10 年每年偿还 16.00%，到期还本

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根据债券期限及使用计划，本项目还本付息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

金余额 
本期增加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利率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 

第 1 年  3,000.00  3,000.00 4.50% 135.00 135.00 

第 2 年 3,000.00 37,000.00  40,000.00 4.50% 1,800.00 1,800.00 

第 3 年 40,000.00   40,000.00 4.50% 1,800.00 1,800.00 

第 4 年 40,000.00  360.00 39,640.00 4.50% 1,800.00 2,160.00 

第 5 年 39,640.00  4,800.00 34,840.00 4.50% 1,783.80 6,583.80 

第 6 年 34,840.00  4,800.00 30,040.00 4.50% 1,567.80 6,367.80 

第 7 年 30,040.00  4,920.00 25,120.00 4.50% 1,351.80 6,271.80 

第 8 年 25,120.00  6,400.00 18,720.00 4.50% 1,130.40 7,530.40 

第 9 年 18,720.00  6,400.00 12,320.00 4.50% 842.40 7,242.40 

第 10 年 12,320.00  6,400.00 5,920.00 4.50% 554.40 6,954.40 

第 11 年 5,920.00  5,920.00  4.50% 266.40 6,186.40 

合计  40,000.00 40,000.00   13,032.00 53,032.00 

注：假设各年起始点为发行日，当年利息为从发行日推后的一个

完整会计年度最后一天计算的利息，以此类推。 

五、经营现金流分析 

（一）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

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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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申请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实施方案顺利建设、投产运

营； 

（5）各项成本费用等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申请人造成的重大

不利影响； 

（7）根据国家年度统计公报，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居民消

费价格上涨幅度分别为 2.90%、2.50%、0.90%，三年平均涨幅为 2.10%。

考虑物价上涨因素，部分支出项目价格增长标准按照 2.10%的平均增

长率逐年递增； 

（8）建设期运营收益预测假设：本项目债券存续期 10 年，建设

1 年，本项目测算数据基础为全部项目投入运营的第 1 年（即债券存

续的第 3 年）。 

（二）项目运营模式 

本项目债券资金申请单位为武陟县水利局，项目资产登记单位为

武陟县水利局。项目建设单位为武陟县水利局，项目运营单位为武陟

县水利局。 

项目债券资金到位后，武陟县水利局根据项目施工进度向武陟县

财政局申请资金使用，审批通过后，由武陟县财政局将对应金额的债

券资金拨付至武陟县水利局，再由武陟县水利局支付至项目施工单位。 

项目运营期内，武陟县水利局将项目运营产生的收益归入专用账

户，并负责在债券还本付息前足额上缴财政，以保障债券资金的及时

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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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运营收入分析 

根据《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河南省人民政府推进重

大水利工程建设责任书》，河南省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已

列入国务院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简称“河南省重大水利工

程项目”）。 

武陟县人民政府对武陟县水利局出具《关于武陟县产业新城等地

块出让收益作为河南省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武陟县片区）

偿还拟申请使用专项债资金的批复》。 

武陟县自然资源局出具《关于实施河南省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

灌区工程(武陟县片区）偿债所需地块的情况说明》和《关于产业新城

等地块拟规划用途情况说明》，计划未来 3 年内出让产业新城土地、

木栾街道等区域合计 677.91 亩住宅土地出让收益作为债券还款资金

来源。 

（1）出让面积 

根据《武陟县人民政府关于武陟县产业新城等地块出让收益作为

河南省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武陟县片区）偿还拟申请使

用专项债资金的批复》还让《武陟县自然资源局对武陟县 2022 年至

2025 年土地储备计划》，本项目作为偿债来源的具体土地地理位置、

面积和土地用途规划如下： 

本项目出让土地面积为产业新城区域 2 宗共计面积：224.62 亩。

其中一宗四至范围：东邻大城村地、小岩村地；南邻大城村地；西邻

覃怀大道；北邻大城村地、小岩村地，面积 102.71 亩。二宗四至范围：

东邻大城村地、西水寨村地；南邻大城村地、西水寨村地；西邻覃怀

大道；北邻大城村地，面积 121.91 亩。 

木栾街道区域一宗四至范围：北邻远望路，东邻规划路，南邻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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陟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西邻嘉应大道，面积：65.68 亩。 

龙泉街道区域一宗四至范围：北邻小徐岗村地，东邻武陟县第一

中学，南邻朝阳二路，西邻工业路，面积 90.48 亩。 

龙源街道区域一宗四至范围：北邻二干排，东邻武陟县第一中学，

南邻小徐岗村地，西邻工业路，面积 81.76 亩。 

詹店区域 5 宗共计面积：215.37 亩。一宗四至范围：北邻何营东

村地、马营村地，东邻何营东村地，南邻何营东村地、武陟县土地收

购储备中心，西邻何营东村地、武陟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面积 48.49

亩；二宗四至范围：东邻马营村地，南邻何营东村地，西邻何营东村

地，面积 9.16 亩。三宗四至范围：北邻马营村地，东邻马营村地，南

邻马营村地，西邻何营东村地，面积 89.12 亩：四宗四至范围：北邻

马营村地，南邻何营东村地，西邻何营东村地，面积：0.15 亩。五宗

四至范围：东邻何营东村村地，南邻何营东村村地，西邻人民胜利渠，

北邻何营东村村地，面积：68.46 亩。 

上述共计面积 677.91 亩土地，武陟县自然资源局拟规划以上土

地为居住用地。 

（2）价格 

参考中国土地市场网武陟县土地出让信息（查询网址

https://www.landchina.com/resultNotice），本项目出让价格参考武陟县

用地成交价格，结合土地位置因素，本项目住宅用地按 171.00 万元/

亩计算。出于谨慎，本项目价格保持稳定，土地计划于 2025 年出让

完毕。具体参考依据如下： 

位置 监管号 土地用途 面积

(亩） 单价 

北贾村南、木栾大道东侧 4108232022B00205 城镇住宅 -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 12.34 98.62 

广济路东侧、兴华路北侧 4108232021B00419 城镇住宅 -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 60.43 1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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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监管号 土地用途 面积

(亩） 单价 

木栾大道与朝阳一路交叉

口东北角 4108232021B00331 城镇住宅 -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 60.67 245.59 

沁河路东段南侧 4108232020B00197 城镇住宅 -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 16.76 200.00 

朝阳二路南侧与河朔大道

西侧交叉口西南角 4108232021B00327 城镇住宅 -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 19.14 176.07 

山涛路与迎宾大道交叉口

西南角 4108232021B00196 城镇住宅 -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 39.49 130.41 

平均价    171.08 

（四）项目运营成本分析 

本项目运营成本主要包含以下各项内容，基本数据的确定及计算

方式如下： 

类型 征收标准 

1、土地出让基金及费用  

其中：上解省财政费用 土地出让收入的 3.00%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20.00 元/平方米*30.00%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土地出让收入的 2.00% 

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 土地出让收入的 3.00% 

土地开发费用 土地出让收入的 2.00% 

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 14.00 元/㎡ 

2、土地收益提取各类资金  

其中：教育资金 土地出让收益的 10.00%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土地出让收益的 10.00% 

本项目成本计算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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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单位/取费标准 合计 
计算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出让收入 万元 115,922.39   29,453.04 49,641.30 36,828.05       

土地出让基金及费

用 万元 12,625.35   3,174.96 5,351.21 4,099.18       

上解省财政费用 土地出让收入的 3% 3,477.67   883.59 1,489.24 1,104.84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20 元/平方米*30% 314.24   68.90 116.12 129.2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土地出让收入的 2% 2,318.45   589.06 992.83 736.56       

保障性安居工程资

金 土地出让收入的 3% 3,477.67   883.59 1,489.24 1,104.84       

土地开发费用 土地出让收入的 2% 2,318.45   589.06 992.83 736.56       

新增建设用地使用

费 14 元/㎡ 718.87   160.76 270.95 287.16       

土地收益提取各类

资金 万元 20,433.70   5,180.38 8,782.78 6,470.54       

教育资金 土地出让收益的
10% 10,216.85   2,590.19 4,391.39 3,235.27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土地出让收益的
10% 10,216.85   2,590.19 4,391.39 3,2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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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净收益分析  

本项目运营收益为运营收入扣除经营成本（不考虑债券利息）后的息前收益，具体测算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单位/取费标准 合计 
计算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一、出让收入 万元 115,922.39   29,453.04 49,641.30 36,828.05       

收储土地类型及面

积(亩) 居住 677.91   172.24 290.30 215.37       

单价（万元）     171.00 171.00 171.00       

二、成本合计  33,059.05   8,355.34 14,133.99 10,569.72       

1.土地出让基金及费

用 万元 12,625.35   3,174.96 5,351.21 4,099.18       

上解省财政费用 土地出让收入的 3% 3,477.67   883.59 1,489.24 1,104.84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20 元/平方米*30% 314.24   68.90 116.12 129.2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土地出让收入的 2% 2,318.45   589.06 992.83 736.56       

保障性安居工程资

金 土地出让收入的 3% 3,477.67   883.59 1,489.24 1,104.84       

土地开发费用 土地出让收入的 2% 2,318.45   589.06 992.83 736.56       

新增建设用地使用

费 14 元/㎡ 718.87   160.76 270.95 287.16       

2.土地收益提取各类

资金 万元 20,433.70   5,180.38 8,782.78 6,47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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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单位/取费标准 合计 
计算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教育资金 土地出让收益的
10% 10,216.85   2,590.19 4,391.39 3,235.27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土地出让收益的
10% 10,216.85   2,590.19 4,391.39 3,235.27       

三、土地出让净收益 万元 82,863.34   21,097.70 35,507.31 26,2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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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金流量分析 

项目运营期内，本项目各年累计现金流量在还本付息后均为正值，不存在资金缺口。具体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一、经营

活动产生

的现金 
            

经营活动

收入 115,922.39   29,453.04 49,641.30 36,828.05       

经营活动

支出（含

税费） 
33,059.05   8,355.34 14,133.99 10,569.72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净额 
82,863.34   21,097.70 35,507.31 26,258.33       

二、投资

活动产生

的现金 
            

建设成本

支出（含

建设期利

息） 

50,036.97 9,000.00 41,036.97          

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净额 
-50,036.97 -9,000.00 -41,0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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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三、筹资

活动产生

的现金 
            

财政资金 7,036.97 3,000.00 4,036.97          

债券资金 43,000.00 6,000.00 37,000.00          

银行借款             
偿还债券

本金 40,000.00    360.00 4,800.00 4,800.00 4,920.00 6,400.00 6,400.00 6,400.00 5,920.00 

偿还银行

借款本金 
            

支付运营

期债券利

息 
11,097.00   1,800.00 1,800.00 1,783.80 1,567.80 1,351.80 1,130.40 842.40 554.40 266.40 

支付银行

借款利息 
            

融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净额 
-1,060.03 9,000.00 41,036.97 -1,800.00 -2,160.00 -6,583.80 -6,367.80 -6,271.80 -7,530.40 -7,242.40 -6,954.40 -6,186.40 

四、净现

金流量 31,766.34   19,297.70 33,347.31 19,674.53 -6,367.80 -6,271.80 -7,530.40 -7,242.40 -6,954.40 -6,186.40 

五、累计

现金流量 31,766.34   19,297.70 52,645.01 72,319.54 65,951.74 59,679.94 52,149.54 44,907.14 37,952.74 31,76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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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息覆盖倍数 

上述测算，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能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

并假设项目预测收益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以全部实现，专项债券存续期

内可用于偿还债券本息的项目相关收益为 82,863.34 万元；计算的本

息覆盖倍数为 1.56。本息覆盖倍数具体计算明细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偿还本金 应付利息 本息合计 

第 1 年  135.00 135.00  

第 2 年  1,800.00 1,800.00  

第 3 年  1,800.00 1,800.00 21,097.70 

第 4 年 360.00 1,800.00 2,160.00 35,507.31 

第 5 年 4,800.00 1,783.80 6,583.80 26,258.33 

第 6 年 4,800.00 1,567.80 6,367.80  

第 7 年 4,920.00 1,351.80 6,271.80  

第 8 年 6,400.00 1,130.40 7,530.40  

第 9 年 6,400.00 842.40 7,242.40  

第 10 年 6,400.00 554.40 6,954.40  

第 11 年 5,920.00 266.40 6,186.40  

合计 40,000.00 13,032.00 53,032.00 82,863.34 

本息覆盖倍数 1.56 

注：本项目建设期利息已在总投资中进行资本化处理，建设期

内债券利息由自有资金进行支付。 

（八）敏感性分析 

当项目收入、运营成本、专项债券利率等影响债券还本付息的

因素在±5%范围内发生不利变动的情况下，专项债券本息保障倍数

仍然＞1，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 

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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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不变化 收入下降 5% 成本上升 5% 利率上升 5% 

债券本金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债券本息合计 53,032.00 53,032.00 53,032.00 53,683.60 

项目收益 82,863.34 77,067.22 81,210.39 82,863.34 

覆盖倍数 1.56 1.45 1.53 1.54 

 

六、总体评价结果 

经测算，在河南省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项目收益预测

及其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累计净收益

82,863.34 万元，应付债券本金及利息合计 53,032.00 万元，项目运营

净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56 倍。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七、使用限制 

本报告只能用于本评价报告载明的评价目的和用途。评价报告的

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相关风险与本所及执业注

册会计师无关












